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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立波通讯员凌文丹

如果说特勤消防中队是消防部队的尖刀，那他就是这
把尖刀的指挥员，他叫吕良良，现任杭州消防支队特勤一中
队指导员。

当一名消防员，而且是一名出色的消防员，这是吕良良

从小的梦想。1999年，刚满18岁的他踏上了圆梦之路，也
就从那时起，他不断给自己加压，慢慢将自己锻造成真正的
消防铁兵。

入警多年，吕良良一直战斗在基层一线，先后参与处置
了杭州萧山区友成机工有限公司火灾、杭州可靠护理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火灾、飞云江路泰和广场天然气泄漏等灭火
救援任务，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14年5月21日12时58分，位于临安锦城街道新溪桥
村花桥路 2 号的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厂房着
火。吕良良带领官兵赶到现场时，厂房正处于猛烈燃烧阶
段，部分厂房已经坍塌，办公楼墙体也已经出现裂缝，随时
有倒塌的危险。

为尽快扑灭大火、尽量多保住一点财产，吕良良带领官
兵成立攻坚组，带队深入火场内攻灭火，冒着生命危险与火
魔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生死搏斗，终于在22时9分将大火
的蔓延势头控制住，为后续扑灭大火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5年8月28日上午9时40分，杭州上城区飞云江路

泰和广场旁一处工地突然发生天然气泄漏。当时现场非常
危险，天然气从泄漏口喷出十几米高，很远就能闻到刺鼻气
味，一旦遇到明火，后果不堪设想。

吕良良带领官兵赶到现场后，立即疏散附近群众，严查
可能出现的火源。随后，他带领攻坚组人员冒着随时可能
爆炸的危险，进入泄露核心区侦检，了解气体浓度，并组织
人员进行稀释，直到燃气公司人员到场将阀门关闭，成功将
险情排除。

火车开得快，全靠车头带。在中队里，吕良良自觉投身
到“创人民满意消防队伍”活动中，通过授课、拍摄“爱民服
务”微视频、设置宣传窗口等，营造起“为民服务”的浓厚氛
围；组建志愿者服务队，走访、慰问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体，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积极走访责任区多家重点单位，开展

“走亲连心”活动等。
入伍17年，吕良良先后参加各类灭火救援2600余次，

营救被困群众130余人，先后荣获三等功3次、获评优秀警
官2次，用行动诠释了“人民消防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本报记者 陈立波通讯员凌文丹

作为杭州消防支队留下中队代理中队长，不管是起
床、出操、内务这样的小节，还是灭火救援中的生死抉择，
殷亚勇处处以身作则。

跨入消防部队的大门后，“爱警习武”就成为了殷亚勇
最重要的一项人生追求。他刻苦训练，凭借着过硬的业务
素质，成功完成了无数起灭火救援任务。

2015年10月27日23时26分，杭州绕城留下往转塘方
向发生一起2辆货车追尾的车祸，1名人员被困。赶到现场
后，殷亚勇爬入已经严重变形的驾驶室内查看被困人员情
况，然后布置救援方案。

“当时现场非常惨烈，被困人员的伤势很重。”殷亚勇
回忆，为了尽快将被困人员救出，他携带工具，再次钻进驾
驶室内进行破拆救援，“我一边破拆，一边安慰被困人员的
情绪，叫他坚持住。”

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救出，由120
急救车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殷亚勇的努力，为伤员的救治
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入伍20年来，殷亚勇一直扎根基层、战斗在灭火救援
一线，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还获得了全国公
安现役部队“优秀士官”“全省优秀士官”“业务标兵”“体能
标兵”和杭州市“平安卫士”等荣誉称号。

面对荣誉，殷亚勇说，他最想感谢家人，“我亏欠他们
太多了”。

2004年6月，殷亚勇的父亲在工地上被重物砸伤，家人
来电要他马上赶去医院。殷亚勇正要回去，却接到了出警

任务。“这里需要我，就像父亲需要医生一样。”和家人简短
通话后，他毅然决定出警。知子莫若父，当殷亚勇事后给
父亲打去问候电话时，父亲对儿子的做法很支持，还一再
嘱咐他要在中队里尽职尽责，“不用担心我”。

“一人辛苦万家甜，一家不圆万家圆。”殷亚勇说，“我
是一名消防员，灭火救援是我的分内事，我必须做好。”

吕良良：尖刀指挥员

殷亚勇：舍小家顾大家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22日

申请人永康市永鼎模具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该汇票号码为31300051/32372168、票面金额人
民币3万元，出票人武义县星星泡沫包装有限公司、收
款人江苏嘉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持票人永康市永鼎模
具厂、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23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11月2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银行承兑汇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00388号

应天、应表、袁霞：本院受理原告张秀女为与被告
应天、应表、袁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3民初
0038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1、被告应天于
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归还原告张秀女50万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从2014年3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1100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1650元，由被告应天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7日内交纳。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2010号

浙江合利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科拉福
塑胶工艺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合利塑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784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265号

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磐安县金丰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嘉盛置业有限公司、王梦展、浙江中磐控
股有限公司、王向阳、王国瑜：本院受理原告胡征洲与
被告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磐安县金丰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嘉盛置业有限公司、王梦展、浙江中磐控
股有限公司、王向阳、王国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11月29日早上8点50
分，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民法院5号审判庭（东门3
楼）。合议庭成员为楼永高、徐高建、王安军。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981号

陈红历、卢晓丽：本院受理原告应进江与被告陈
红历、卢晓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784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983号

陈红历、卢晓丽：本院受理原告应俊侃与被告陈
红历、卢晓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784民初198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642号

陈彬彬：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文龙诉被告陈彬彬、
赵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364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998号

金文成、葛夕慈：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文积诉被告
金文成、葛夕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299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999号

金文成、葛夕慈：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文积诉被告
金文成、葛夕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299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054号

朱小龙、张桂英：本院受理原告应顺来与被告朱
小龙、张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民初50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5219号

徐向洋：本院受理原告赵宗铭与被告徐向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由楼竟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应秀萍、人民陪
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1月21日上午8
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645号

吴均党：本院受理原告陈洪平诉你离婚纠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5645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11月23日上午10时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533号

王照丹、傅继玮：本院受理原告方自卫诉被告王
照丹、傅继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230号

张文彬：本院受理原告张青松诉被告张文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223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266号

于汉勇：本院受理原告于能光诉被告于汉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171号

叶崧光、张爱军、郑肖燕：本院受理原告张小丽与
被告叶崧光、张爱军、郑肖燕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
民初0117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592号

浦江瑞邦照明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
县江南印刷厂与被告浦江瑞邦照明电气有限公司之
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01592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4359号

芮聪聪：本院受理原告黄东良与被告芮聪聪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楼
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1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552号

张建贵、陈飞英：本院受理原告方自清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726民初5552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11月23日上午9时在杭坪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744号

黄江星、朱安玉：本院受理原告傅瀚慧诉被告黄
江星、朱安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5744号起诉状副
本和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借
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28000元（利息算至2016
年7月30日止，按月利率2分计算，以后按合同约定另
计至债务清偿完毕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审判
长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利智及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1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黄
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5258号

徐明伟、徐秀英：本院受理原告方玉霞诉被告徐
明伟、徐秀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两被
告归还借贷合同保证款人民币12070元及利息；2、判
令被告承担原告缴纳的诉讼费用638元；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
月23日上午9：00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678号

于军辉、朱悄悄：本院对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于军辉、朱悄悄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为：由被告于军辉、朱悄悄
归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行信用
卡 透 支 款 43920.71 元 及 利 息 6881.15 元 、滞 纳 金
3680.08元（以上利息及滞纳金计算至2015年10月20
日，此后扔按照《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116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812元，
由被告于军辉、朱悄悄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016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553号

洪文静：本院受理原告张文恺诉被告洪文静、吴
超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4553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626号

金允再：本院受理原告郑炳炎诉被告金允再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26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705号

王金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吉祥烟花爆竹有限
公司诉被告王金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2705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056号

潘凯：本院受理原告周仙罗诉被告潘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726民初305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